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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山市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

施工现场人员实名制管理办法

第一章 总则

第一条 为进一步规范我市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用

工行为，贯彻落实《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促进建筑业持续健康发展

的意见》（国办发〔2017〕19 号）和《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全面治

理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的意见》（国办发〔2016〕1 号）等文件精

神，根据《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》《建筑工人实名制管理

办法（试行）》（建市〔2019〕18 号）、《广东省建设工程领域

用工实名管理暂行办法》（粤建规范〔2019〕1 号）等规定，结合

我市实际，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我市行政区域范围内依法取得施工许可的房屋建筑

与市政基础设施工程实施建筑施工现场人员实名制以及开展相关

监督管理活动适用本办法。

第三条 本办法所称建筑施工现场人员实名制管理（以下简

称“实名制管理”），是指对在我市从事房屋建筑与市政基础设

施工程施工的建筑施工企业施工现场人员基础信息予以实名登记

管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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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办法所称建筑施工企业，是指施工总承包企业（包括直接

承包建设单位发包工程的专业承包企业）、专业分包企业和劳务

分包企业。

本办法所称施工现场人员即实名管理对象，是指项目管理人

员、现场管理人员和作业工人。项目管理人员包括项目经理（注

册建造师）、技术负责人、安全负责人、质量负责人、总监理工

程师、专业监理工程师、监理员。现场管理人员包括施工员、安

全员、质量员、材料员、资料员、劳资专管员等。作业工人包括

特种作业人员、技术人员和普通工人。

第四条 市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建立“中山市房屋建筑和

市政基础设施工程施工现场人员实名制管理系统”（以下简称“实

名制管理系统”），对我市房屋建筑和市政施设基础工程施工现

场人员实名制信息进行系统化管理。

各镇（街道）按事权下放范围对建筑施工现场人员进行实名

制监督管理。

第五条 房屋建筑与市政基础设施工程用工实名管理所采集

记录的各项信息应当用于本市施工现场人员和建筑市场监督管

理，可以作为以下事项的依据：

（一）核验项目管理人员、现场管理人员在岗履职情况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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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认定项目是否存在转包、违法分包等违法违规行为；

（三）处理施工企业和施工现场人员劳资纠纷；

（四）建筑企业、施工现场人员诚信管理；

（五）其他需要认定的用工事项。

第二章 实名制信息登记及管理

第六条 实名制管理信息内容是指对在我市从事房屋建筑与

市政基础设施工程施工的建筑施工企业和施工现场人员登记进行

监管的各项基本信息。

第七条 建设单位应当督促施工总承包企业落实实名管理措

施，应当在招标文件和工程施工、监理合同中明确要求实施实名

管理，可以在工程安全防护、文明施工措施费中明确列支实名管

理所需的费用。

第八条 建筑施工现场人员实名制以建设项目为管理单位。

总承包企业对所承接工程项目的建筑工人实名制管理负总责，分

包企业对其招用的建筑工人实名制管理负直接责任，配合总承包

企业做好相关工作。监理企业对施工企业执行实名制情况进行监

理。

第九条 建筑施工企业应配备合格的专职人员，负责真实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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整登记施工现场人员的基本信息、考勤信息、诚信信息和工资结

算及支付等情况。

在建工程在施工过程中人员等发生变化的，须及时在实名制

管理系统变更信息，实施动态管理。

建设项目竣工验收且工资全部结清后，实名制管理信息和各

类纸质档案台账由建筑施工企业按照国家、省相关要求和时限妥

善保管。

第三章 施工现场管理

第十条 项目施工现场应配备实现建筑工人实名制管理所必

须的硬件设施设备，现场实施封闭式管理，设立进出场门禁系统；

不具备封闭式管理条件的工程项目，应采用电子围栏等技术实施

考勤管理。施工现场原则上采用人脸、指纹、虹膜等生物识别技

术进行电子打卡。严禁通过“集中代刷”等弄虚作假行为进出施

工现场。

第十一条 施工总承包企业应于工程项目取得施工许可后，

及时在我市实名制管理系统完成注册并及时上传考勤信息。

施工现场人员退场时，建筑施工企业应当为其办理退场登记，

填报登记退场日期、用工评价或者诚信记录，并按劳动合同约定



- 5 -

结清相关费用。

第十二条 分包企业招用的施工现场人员，必须在进入施工

现场前签订劳动合同，并报施工总承包企业备案。未签订劳动合

同的人员不得进入施工现场。

第十三条 建筑施工企业应当在项目现场明显位置设立规

范的维权信息告示牌，并每月将经施工现场人员确认的考勤与工

资支付信息在告示牌上公示，公示期不少于 5 日。

第十四条 建筑施工企业应按月编制作业工人工资表，经作

业工人本人签字确认后，由建筑施工企业按照承发包关系通过实

名制管理系统上传。

第十五条 在建工程因实名制管理系统故障的，应及时联系

系统技术服务公司进行处置,并报告工程项目部所在地住房和城乡

建设主管部门核实确认。

实名制管理系统故障维修期间，采用备份设备正常工作。无

备份设备的，由建设、施工及监理单位三方共同确认相关人员工

作情况，并告知工程项目部所在地住房和城乡建设主管部门。

第四章 监督管理

第十六条 建设单位办理工程质量安全监督手续时应当提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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施工企业负责实名管理专职人员及实名管理所需设施设备的证明

材料。施工企业未按本办法指定专人负责实名管理及配备实名管

理设施设备的，建设工程质量安全监督管理机构应当及时上报属

地住房和城乡建设行政主管部门，由住房城乡建设行政主管部门

责令限期整改。

第十七条 各级住房城乡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应加强对在建工

地落实实名管理情况的日常检查，并实行差异化管理。对按照本

办法实施实名管理的项目及建筑用工企业、工程监理企业等，可

在日常监管中实施简化监督检查。对未按照本办法落实实名管理

的建筑用工企业、工程监理企业等，将加大监管和检查力度，涉

嫌违法的，依法追究其法律责任。

第五章 附则

第十八条 本办法自 2022 年 4 月 1 日起实施，有效期 5 年。

第十九条 本办法由中山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负责解释。


